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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16-37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属于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

意向性约定，框架协议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概述  

2016年3月8日，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

司”）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附属二院”）签署了《合作意向

协议》，协议双方拟在大连或附属二院约定区域共同组建附属二院质子治疗中心。

《合作意向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拓展肿瘤诊疗领域业务，并提升公司肿瘤诊

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法定代表人：赵作伟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7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

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由星海院区、钻石湾院区、蓝湾院区、在建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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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医疗中心组成。年门急诊量160万人次，年出院人数10万余人次，年手术例

数6万余例。编制床位3000张，人员定编4514人，为辽南地区最大的医院。2014

年在辽宁省公立医院运行与管理排行榜中名列全省第二，大连市第一。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共建质子治疗中心 

公司与附属二院拟共同在大连或附属二院约定的区域组建附属二院质子治

疗中心。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对肿瘤质子

治疗中心进行管理运营，并为相关医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公司

业务范围包括：质子治疗；光子治疗；辅助设备：CT、MR；细胞治疗及相应实验

室配套；100-150张病床。 

2、附属二院质子治疗中心具体股份比例、收益分配等事项，双方进一步协

议、并另行约定。 

3、公司积极促进质子专科医院(附属二院质子治疗中心)建设，并负责引进

医用质子加速器及国外高端放射性设备、其他肿瘤设备、辅助诊断及配套设备、

土地基建等。 

4、合作期限为50年，第一阶段为25年；合作满25年后，双方进一步协商第

二阶段25年的合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意向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促进公司与附属二院之间的深入合作，

并充分发挥各自在肿瘤诊疗方面的优势，拓展公司肿瘤诊疗业务，发挥肿瘤诊疗

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提升公司肿瘤诊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五、其他说明  

《合作意向协议》签订后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议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合作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日 

 




